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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42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这一天既是消费者的维权日，也是金融
消费者风险教育的重要时间节点。

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平稳发
展，消费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与此同时，消费金融也以更加深刻
的方式嵌入人们多元化的生活场景中。
在金融市场日益复杂、金融产品不断创
新的大背景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每一个新兴领域的崛起，都伴随着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挑战。金融业也不例
外，随着数字化浪潮在金融领域的广泛
应用，品类繁多的金融产品在提升了消
费者获得感的同时，增加了消费风险的
辨识度；越来越便捷的金融服务渠道，给

“一老一小”等弱势群体带来欺诈风险和
数据安全问题；更别提花样频出的各类
金融诈骗、“假信托”“基金虚假宣传”“理
赔无门”“虚假借贷”等层出不穷的金融
消费骗局，给消费者造成了巨额经济损
失。可以说，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事
关国计民生，关乎国家金融体系安全。

对于金融行业而言，安全底线不可
逾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是金融工作中最贴近人民、与人
民联系最为紧密的领域。应以提升消费
者金融素养和金融安全意识、增强依法
维权意识和能力为目的，宣导金融政策、
提示金融风险，倡导理性投资理念，推进
行业诚信文化建设，增强人民群众金融
服务的便利性、可得性和获得感，确保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和
尊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局也表示，将构建“大消保”
新格局，奋力推动金融消保工作迈上新

台阶。
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既是维

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在需求，也
是金融业和经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的
坚实基石。

2023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银行
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明
确规定，金融消费者依法享有知情权、
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财产安全权、
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敬权、信息
安全权等八项基本权利；同年3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组建金融监管总局，统筹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纳入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职责和投资者保护职责，这项改
革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提出了
新的要求；10月，《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发布，再次强调
要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和金融能力，
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12月，
金融监管总局发布《消费金融公司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消费金融公司将
在新规指导下更加合规经营展业，为消
费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消费金融服务……
一系列政策紧锣密鼓地出台，极大提升
监管质效，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更加全
面、细致的权益保护服务。

进入2024年，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力度一直在持续加大，保护金融消
费者权益的体制机制也在进一步完
善。除此之外，加强消费者教育，提高
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意
识也在各类宣传、活动中有序开展。金
融消保工作，既是生产力，也会创造价
值，需多方发力，才能更好地维护金融
体系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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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岛监管局：
牢记初心使命 践行监管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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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故扣费”“虚假宣传”成基金投诉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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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更要反诈！网诈就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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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贷套路频出 警惕“贷款”便捷变“便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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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费者的这“八项权益”你知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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